
附件三、養殖場石斑魚(苗、卵)進貨紀錄表 

註 1：進魚（苗、卵）時請詳填，紀錄資料在全部出售後至少應保存 2年。 

註 2：批號填寫方式為進魚（苗、卵）時，養殖戶自訂之批號。 

註 3：進卵數量以公斤或公克表示；進魚苗數量以尾數表示。 

進貨時間 
魚苗供應商 魚種名 

數量（尾） 

(註 3) 

規格 

（吋或公分） 

放養魚塭 

編號 年 月 日 


